
國際法論壇倡弘揚和平共處五原則
李家超認為，調解的做法，正好體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的精神。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獲選為國際調解院總部的所
在地，這將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爭議解決樞紐
的地位。香港將繼續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和平解決
國際爭端作出貢獻。

李家超提到，中央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框架下對香港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安
排，即將敲定，擴大的領域包括法律及金融服務，這意味着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在內地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將加快推
動香港發展為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林定國：推廣以調解解糾紛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亞洲擁有豐富多樣的文化遺

產，有能力進一步實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繼續實現集體
進步。林定國表示，律政司多年來一直開展 「調解為先」
活動，利用調解解決糾紛，香港即將設立國際調解院總
部，持續為 「一帶一路」倡議作出貢獻。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崔建春出席論壇並在致辭
中表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項開放包容、普遍適用的
國際法原則，為和平解決國家間分歧和爭端提供了方法路
徑，構成一個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思想體系，具有豐富
法律價值、實踐價值和思想價值。亞洲作為首倡地，要堅
守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初心。

崔建春：堅守和平共處初心
崔建春指出， 「一國兩制」是運用和平共處原則解決國

家內部問題的創新實踐。新時代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偉
大實踐不斷豐富內涵、發展提升。外交部駐港公署將堅持
外交護港、外交惠港、外交為民，助力香港開創更加美好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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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港法律人員在內地有更大發展空間

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
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夫人
李林麗嬋應四川省政府邀請，
明日啟程前往四川訪問，商討
和了解有關中央送贈香港特區
一對大熊貓赴港的安排。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漁
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黎堅明和香
港海洋公園代表亦會隨行。

李家超一行將到訪中國大熊
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在四川期間，李家超會與四川
省領導會面，並參觀當地設

施。
李家超衷心感謝中央，並感

謝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
家林業和草原局、四川省政府
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他說：
「我感謝四川省政府重視送贈

大熊貓給香港特區的整體安
排。為表示隆而重之，我和太
太將親自到四川。我會細心商
討和了解迎接香港大家庭的兩
位新成員的準備工作；特區政
府會全力做好迎接大熊貓的安
排。李家超下周二返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瑞士日內瓦時
間7月4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會議並發言。陳國基表示，香港集法治制度、
高效市場、廉潔政府，以及資金、人才、資訊和貨
物自由流動，加上國際化生活模式於一身，具備所
有成為世界級城市的元素。他強調香港憑藉國家的
堅實支持和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作為世界一
流的宜居城市，將會繼往開來、續創輝煌。

理事會會議討論並正式通過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
工作組關於中國的審議報告，當中包括香港特區的
內容。陳國基擔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聯同作為中
國代表團成員的特區政府官員出席會議。

陳國基在會上指出，香港特區3月完成為維護國
家安全而訂立本地法律的憲制責任，香港市民無須
憂慮暴力和破壞重臨，得以重拾繁榮安定的生活，
並全面享有在憲法和基本法保障下的合法權利和自
由。他續指，香港集法治制度、高效市場、廉潔政
府，以及資金、人才、資訊和貨物自由流動，加上

國際化生活模式於一身，具備所有成為世界級城市
的元素；同時，香港透過具針對性的政策，不斷促
進長者、兒童和婦女的福利，並保障本地與輸入勞
工的權利。

港積極回應人權情況斥失實言論
理事會在會議上正式通過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關

於中國的審議報告。報告涵蓋聯合國成員國對中國
提出的共428項建議，其中24項建議與香港特區有
關。根據中央政府的總體原則，特區政府審慎考慮
後，就每項建議表明立場並提交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表示，在整個審議過程中，多國積極
評價中國人權事業進展，充分肯定中國在促進和
保護人權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歷史性成
就。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全力配合國家參與審議工
作，積極回應一些國家有關香港特區人權情況的
意見和建議，同時嚴正駁斥少數國家的無理失實
言論。

陳國基人權理事會發言：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4國際法論壇致辭。政府新聞處

李家超明赴四川
商討接熊貓安排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 「2024年國際法論壇」 昨日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論壇以 「亞洲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貢獻：
回顧與展望」 為主題，由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和中國國際法學會共同
主辦，吸引各界逾200人參與。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中表示， 「以
和為貴」 是中國傳統信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發表70年，但在當
今動蕩不安的世界，仍然非常重要。這些原則一直以來已植根於亞洲
的文化和哲學，亦獲不少亞洲國家承認和珍視。

國安立法港人重拾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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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地不熟，若然有人協助適應新生
活，必有利於融入當地、落地生根。的
確，對香港來說， 「引才」重要， 「留
才」亦然。人才辦舉辦的教育講座等服

務，便有助新來港人才了解香港、安心定
居，讓下一代接受香港優質教育，免除後顧之

憂，全力以赴拼搏。
香港各項新人才計劃實施至今，成功吸引約 29 萬宗申

請，近18萬宗已經獲批，當中約12萬人並已來港，當中不
少攜同伴侶和子女舉家遷來。畢竟，除個人發展外，為子
女及家人設想，往往也是移居的一大考慮因素；吸引更多
年輕人口來港，特別是吸引人才在港開枝散葉，亦可紓緩
本地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不同地方的教育制度及文化都
不盡相同，譬如報讀學校有何手續、學校之間有何差異、
學制及收費又是怎樣、跟其他地方的學制如何銜接等，凡
此種種的複雜問題，有專門全面系統講解肯定更好，自己
盲摸摸去找難免費時失事。人才辦定期舉辦教育講座，正
好扮演 「盲公竹」角色，不論已來港抑或未到達的，皆可
通過親身參與或網上瀏覽講座，來籌劃及解決子女在港升
學問題，相關配套服務無疑是貼心貼地的，實實在在照顧
新來港人才所需。

香港教育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於最新瑞士洛桑競爭力排
行榜裏教育基建高踞全球第四，於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也一直名列前茅，兩者排名甚至勝過包括英、
美、澳、加等許多地區，加上獨一無二的 「一國兩制」優
勢，在港升學及工作絕對有利於把握中國發展機遇。毫無
疑問，人才辦透過講座等方式，解釋香港教育制度，講授
相關知識安排，有利讓新來港人才非但可以安心讓子女接
受香港教育，而且說好香港教育故事把這個優良教育環境
宣揚開去，還可進一步吸引更多人才攜同子女來港發展。

其實不僅限於教育範疇，還須做好其他配套服務，為新
來港人才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援。人才辦亦在努力展開工
作。去年底針對 「高才通」的首輪調查顯示，即使調查對
象是已抵港超過6個月的申請人，但不少仍未很好融入香港
新生活。其中，僅43%已定居香港，這是否意味另外逾半人
在尋找居所時遇到困難？另外，就業率為54%，62%表示正
計劃在港工作或創業，反映於此兩方面皆應加強協助。事
實上，人才辦不單會舉辦講座，還提供了手挽手的支援服
務，包括可以直接聯絡辦公室留下問題，甚至提供玩樂情
報和生活指南等，亦即以最人性化的方法去照顧新來港人
才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所需。查人才辦的主題講座，已
涵蓋教育、就業、創業、定居等諸多議題，無疑有助新來
港人才適應。要進一步做好配套服務，還可更主動地接觸
了解什麼因素有利引才留才，例如上述調查便可更頻密進
行，問題亦可更深入，包括了解未定居、未就業、未創業
等的原因，對象也可更廣泛，涵蓋已獲批但未抵港者，以
至欲來港卻未申請的人才，從而更好針對完善政策。

「搶人才」政策最初目標，是每年吸引 3.5 萬名人才來
港，當前成績令人鼓舞，已大幅超額完成。不過人才愈多
愈好，接下來還要繼續 「引才」和致力 「留才」，香港這
個人才大都會必倍加興盛。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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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49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06876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12 －
2024/7/15

2024/7/15

Ｂ股 2024/7/17 2024/7/12 2024/7/3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 年 6 月 28 日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43,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4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1,907,0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12 －
2024/7/15

2024/7/15

Ｂ股 2024/7/17 2024/7/12 2024/7/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

海金兴贸易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3.1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 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
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9 元。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
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392 元；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41 元；持股
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 0.049 元。

(2) 对於持有 A 股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
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 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441 元。

（3）对於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於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0441 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其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於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0441 元人民币。

（5）对於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
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按照每股 0.049 元人民币实际发放现金红利（含
税）。

3.2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

以美元支付。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按照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即 2024 年 7 月 1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7.1265）折算，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06876 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 ( 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0.006188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根据《关於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
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在本次现金红利发放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
照每股 0.006876 美元实际发放现金红利（含税）。待上述股东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将
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1994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4］20 号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本公司按照每股 0.006876 美元实际发放现金红利（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昌平路 678 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2712002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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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5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70161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11 －
2024/7/12

2024/7/12

Ｂ股 2024/7/16 2024/7/11 2024/7/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 年 6 月 28 日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70,044,063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35,022,031.5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11 －
2024/7/12

2024/7/12

Ｂ股 2024/7/16 2024/7/11 2024/7/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

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
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
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属於《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机构投
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5 元。

（3）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
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 元。公司按税后金额委托登记结算公司发放。

（4）对於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
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登记结算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 元。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登记结算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以美元

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
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2024 年 7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 7.1265）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0.070161 美元（含
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 ( 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0.063145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
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
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
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1994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字 [1994]20 号）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70161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20 楼
联系电话：86-21-63217132
联系传真：86-21-63217720
邮政编码：200002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6 日 

珠海市殡葬服务中心
关於完善骨灰存放事宜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骨灰管理工作，对目前骨灰存放在珠海市殡仪馆骨灰室（香洲区粤海中路

2075 号）的家属公告如下：

一、若家属聯繫方式有变更，请及时将新的聯繫方式告知市殡仪馆；

二、对逾期未续交管理费的家属，请及时办理续存缴费手续。

市殡仪馆骨灰室咨询电话：0756-8811552，上班时间：8:00-16:00，周末不休息。

特此公告。

  珠海市殡葬服务中心

                     2024 年 7 月 6 日


